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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会成员考评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研究生会的自我管理与监督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地评价研究生会成员的工作能力和成绩，激发研究生

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做到更好的服务于同学，促使研究生会工

作向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系统化方向发展，依据《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

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考评工作遵循客观公正、民主公开、注重实际、实事求

是的原则。每学年定期考核，将竞争机制引入校研会工作，实行成员

达标淘汰机制，做到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。 

第三条  考核要求： 

（一）考核工作应当始终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。 

（二）考核中每个干部要积极配合工作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脱，

认真对待考核工作。 

（三）考核中每个干部要端正态度，认真对待，不得徇私舞弊。 

第二章  干事考评方案 

第四条  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会干事，在研究生会工作期间，需

从以下各项予以考察，其中活动项占 50%，出勤项占 30%，互评项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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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%，额外项占 10%，总分 100 分： 

（一）活动项：干事参与活动工作，由校研究生会部长对干事的

工作内容进行详细记录、评价，对其工作成果进行打分，总分 100 分。 

（二）出勤项：根据部门干事参与活动、会议出勤情况决定，每

次出勤均需签到，请假扣 5 分，缺勤扣 10 分，总分 100 分。 

（三）互评项：部门互评由部门内部长、副部长、干事参与，采

取无记名互评模式，总分 100 分，其中部长、副部长评分占 50%，部

门干事评分占 50%，互评中，A 级（100 分）人数不得超过部门人数的

20%，E（60 分）级人数不得少于部门人数的 10%，B 级（90 分）、C 级

（80 分）、D（70 分）级根据实际表现评出，不做人数要求。 

（四）额外项：对干事响应号召，参加非本部门活动进行额外的

记录，并在总分基础上记 1 分。研会干事在非工作安排事项外，主动

撰写相关新闻稿、活动策划、微信推文等，研会相关负责人会对其具

体的格式，内容和注意事项进行讲解和点评，并做考评记录，就工作

时效内，认定合格在总分基础上记 1 分。 

第五条  干事考评工作在评审委员会指导下由评审小组具体实

施。评审委员会由校研究生会主席团组成。评审委员会主任由校研究

生会主席担任。评审小组由校研究生会部长团组成。 

第六条  办公室统一制作《成员考核汇总表》用于记录各部门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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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工作表现情况，作为最终考评依据。 

第七条  干事考核每学年定期开展。 

第八条  每学年末，根据考核记录等，按照干事总人数 20%比例

评选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会“红砖优兵”优秀干事。 

第九条  干事考核采取达标淘汰制，在学期末考核中，对不符合

研会工作要求，考核评分低于 70 分的干事予以辞退，期中考核原则

上不辞退干事。 

第三章  干部考评方案 

第十条  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会干部，在研究生会工作期间，需

从以下各项予以考察，其中工作项占 50%，出勤项占 20%，互评项占

10%，创新项占 20%，总分 100 分： 

（一）工作项：部门干部填写《考核自述表》，列明所做工作及

表现情况，主席团对部门干部所负责工作进行详细评价，对其工作成

果进行打分，总分 100 分。 

（二）出勤项：根据干部参与活动、会议出勤情况决定，每次出

勤均需签到，请假扣 5 分，缺勤扣 10 分，总分 100 分。 

（三）互评项：干部互评由主席团成员、部长团成员参与，采取

无记名互评模式，总分 100 分，其中主席团评分占 50%，部长团评分

占 50%，互评中，A 级（100 分）人数不得超过部门人数的 20%，E（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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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）级人数不得少于部门人数的 10%，B 级（90 分）、C 级（80 分）、

D（70 分）级根据实际表现评出，不做人数要求。 

（四）创新项：部门干部，立足于本职工作内，需在每次考核前，

通过书面形式总结工作思路，提出工作亮点，并提及整改措施，主席

团根据干部提交文字材料予以评分，总分 100 分。 

第十一条  干部考评工作在评审委员会指导下由评审小组具体

实施。评审委员会由校研究生会主席团组成。评审委员会主任由校研

究生会主席担任。 

第十二条  《干部考核汇总表》由主席团负责填写，用于记录干

部工作表现情况，作为最终考评依据。 

第十三条  干部考核每学年定期开展。 

第十四条  每学期末，根据学期考核记录，按照干部总人数 30%

比例评选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会“红砖优将”优秀干部。 

第十五条  干部考核采取达标淘汰制，对不符合研会工作要求，

考核评分低于 80 分的干部予以辞退，期中考核原则上不辞退干部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六条  各部门接到考核通知后，要积极配合，不得无故拖延

时间。负责考核的职能部门在考核中不得弄虚作假，如经发现，将直

接取消研会干部干事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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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干事加入校研会需统一填写校研会干事考核记录表，

作为每学年干事考评重要依据。各部门部长团每季度需对部门干事成

员工作情况做定性总结。在举办大型活动后，对工作干事进行活动总

结评价。 

第十八条  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会每学年末对服务满一年的研

究生会干部、干事发放组织聘书，若学期中上任，并工作优异者，酌

情考虑，予以发放聘书。 

第十九条  考评结果经研究生会审核后报校团委批准后，向全校

公布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最终解释权归合肥工业大

学研究生会所有。 

 


